
关于拟批复S225南海大道（青州大道至豫州大道段）新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拟批复S225南海大道（青州大道至豫州大道段）新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S225南海大道（青州大道至豫州大道段）新建工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交通运输和枢纽发展局
	河南省增绿护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为东西走向一级公路，起点位于规划S225南海大道与规划青州大道交叉处东侧，终点止于规划S225南海大道与规划豫州大道交叉处东侧起于商登高速南侧，线路全长6.55km，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80km/h，路基宽度60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线、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线路交叉、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等。
	一、施工期

1.废水。施工废水采用隔油沉淀池对冲洗废水进行处理后循环回用，不外排；桥梁施工废水循环回用于桩基泥浆护壁；雨污管网闭水试验废水循环利用，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用于农田肥田。
2.废气。施工期严格落实“八个百分之百”和“两个禁止”管控措施要求。①扬尘。拆除工程选择在无风或小风天气进行，拆除过程中设置围挡，进行高压雾炮洒水增湿降尘。在施工场界处需设置硬质施工围挡，施工围挡高度不低于2米；施工现场应保持环境卫生整洁并设专人负责，应安装使用喷淋装置，确保裸露地面及易产尘点全覆盖喷淋。土石开挖和转运沿途采用湿法作业减少降尘；施工堆放物料、表土堆场覆盖防尘网或防尘布；及时清理硬化地面积尘。物料运输车辆必须委托具有垃圾运输资格的运输单位；采取密闭运输，车身应保持整洁，防止渣土飞扬、洒落、流溢，按规定的时间、地点、线路运输和倾倒，严禁抛扔或随意倾倒。施工工地出入口设置车辆自动冲洗装置，严禁车辆带泥上路。②沥青烟。施工单位应确保所购买的沥青质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现买现用，采用罐装沥青专用车辆装运，沥青混合料运输车的数量应与搅拌能力或摊铺速度相适应，减少施工场地沥青烟气的产生量。③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排放废气。评价要求施工过程中尽量选用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施工机械和车辆。加强机械和车辆的管理和维护，减少因机械和车辆状况不佳造成的污染。

3.噪声。评价要求在施工场地边界设置防护围挡，施工作业限定在防护围挡内部；选用低噪声、振动小的机械设备，并在施工过程中定时对施工机械进行维护保养；同时，高噪声设备应尽可能设置在远离敏感点的地方，设置减振垫，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尽量避免多台机械设备同时施工。敏感点路段设置隔声围挡、禁止夜间施工，如确需夜间连续施工的，应征得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及时公告周围的居民和单位。

4.固废。拆除建筑材料分类合理处置；剥离表土堆存于临时表土堆场内，施工结束后用于复耕或绿化用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进行清运。
5.生态环境。施工期设置严格的施工活动范围，严禁随意砍伐、破坏施工范围以外的植被，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场地及进行土地整治复绿。项目施工期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经采取表土剥离、表土回覆、土地整治、雨水管网、透水砖、土路肩绿化、边坡防护、临时苫盖等临时防护措施后，影响较小。

二、营运期
1.废气。本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行驶机动车辆尾气，对沿线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营运期废水主要来自路面沉积物被雨水径流冲刷进入下游水域对水体造成的污染，经过雨水的稀释、沉淀、自净等一系列过程，不会对地表水体造成污染。
3.噪声。在敏感点设置声屏障，采取限速、严格控制施工质量、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等措施使敏感点噪声达标，同时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加强公路交通管理，对声屏障定期进行检查及维护，建立群众定期回访制度和对保护目标噪声的定期监测制度等。
4.固废。营运期固废主要来自过往车辆散落的杂物、过往人流遗弃的垃圾，平时由环卫、路政部门进行清扫、及时清运，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5.环境风险。建设单位应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建立事故应急机制，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应按照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关的环境风险应急措施。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项目建设情况分别于2026年3月9日、2026年3月18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进行了网络公示，2026年3月30日和3月31日分别在河南日报进行了项目信息公开。同时建设单位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采用公众参与调查表方式征求大马村、胡陈村、门张村、寺下沈村公众意见，经过对公众意见分析和汇总，被调查群众对项目的建设无反对意见。2026年6月10日在商都信息港网站进行了报批前全文公示。至今未收到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反对意见。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传真）：0371-6089027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务服务中心
